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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重庆美世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业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5月 23日收到

通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浩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美资产”）以

及深圳赫美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美珠宝”）分别与重庆美世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美世科技”)于 2016年 5月 23日签署了关于出售或出租珠宝及其

它资产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 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美世科技成立于 2015年 11月，注册地址为重庆市江北区嘉陵一村。美世

科技主要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网络技术开发、电子商务及互联网信息的发布。

创始团队主要来自时尚品牌运营领域、互联网珠宝领域、计算机领域，现已形成

了较强的产品开发及商务拓展能力，并于近期推出了互联网产品——“美世”（以

下称为“美世平台”或“平台”）。 

美世平台致力于整合商业体会籍资源及优质消费类品牌资源，聚集大量女性

消费群体，打造一站式高品质生活方式的女性会员平台。会员可在平台中获得合

作产品的免费享用权，使更多用户体验到高品质消费品，从而普及高品质生活理

念；同时优质品牌在会员互动中能有效捕捉市场需求，优化产品体验，合作商家

可在会员体验商品过程中有效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美世平台制定了完善的会员体系及积分制度，会员可根据会员等级按照相应

积分使用规则在平台享受产品及服务。美世科技鼓励会员在平台及合作商家（品

牌连锁店、购物中心）进行体验、消费。会员参与上述体验、消费的同时可获得

会员积分，随着积分的累积可提升会员等级。美世平台的推出为高品质消费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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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提供了良好的体验平台，有利于促进消费品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加快消费升级。 

二、 协议主要内容 

（一） 合作目标 

浩美资产、赫美珠宝及美世科技本着长期平等合作、互利互惠、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的原则，充分利用浩美资产及赫美珠宝的珠宝资源和美世平台，有效整

合资源和需求，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浩美资产可利用美世平台提高珠宝及其

他资产的使用效率，丰富资产运营管理手段，提高资产运营管理能力；赫美珠宝

可利用美世平台提高产品知名度，挖掘市场潜在用户，从而促进赫美珠宝设计师

品牌的建立。 

（二） 合作内容 

浩美资产拥有珠宝货品及其它品类资产，可对外销售或提供租赁服务；赫美

珠宝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出众的珠宝设计能力、珠宝制造能力，并拥有以上述设

计、制造能力而生产的钻石镶嵌、黄金等贵金属珠宝货品，可对外销售；美世科

技定位拥有珠宝流通及处置平台即美世平台，希望拓展珠宝渠道用于向平台用户

提供免费珠宝佩戴等服务。 

浩美资产及赫美珠宝或其指定控股子公司将根据美世科技的业务需求向其

提供珠宝或其他资产，供美世科技在平台进行展示,为平台用户提供服务。 

三、 对公司的影响 

1、 协议的签署和实施，将促进公司布局珠宝产业链，进军品质消费品行业。 

2、 协议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活动和经营利润将产生积极作用。 

3、 浩美资产及赫美珠宝与美世科技的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 风险提示 

本协议属于业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其成果未来在市场产生的经济效益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